
融资性担保公司与非融资性担保公司申请区别

产品名称 融资性担保公司与非融资性担保公司申请区别

公司名称 深圳合泰企业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业务部

价格 .00/个

规格参数

公司地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（
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）（注册地址
）

联系电话 18998939374 18998939374

产品详情

融资性担保注册热潮，专业办理融资担保公司注册

注册融资租赁公司、融资性担保公司注册 

深圳典当行牌照办理

注册融资租赁公司、融资担保公司注册要求

金融的本质是资金的融通，现代金融体系始终都需要连接资金的供需双方，将社会上富余的资金动员起
来并使之得到有效的运用。

在这个过程中，信任问题始终不变地居于核心地位，资金盈余方要把自己对资金的控制权交给短缺方，
必须是基于某种信任。

随着交易商品种类的不断增加和交易范围的不断扩大,交易双方相互并不熟识, 难以有效建立信任的基础,
因此, 资金短缺方需要借助其他方法来增进自己的信用水平, 以获得盈余方的信任, 促进信用交易的完成,
于是应运而生了各种各样的担保形式。

在实践中，融资性担保与信用保证保险产生和发展的共同基础, 都是增进义务人信用的一种手段,
本质上都是一种信用担保形式，但二者在商业银行的助贷方面有着较大的区别。

融资性担保

融资性担保是指担保人与银行业金融机构等债权人约定，当被担保人不履行对债权人负有的融资性债务
时，由担保人依法承担合同约定的担保责任的行为。



融资性担保的当事人为债权人（即金融机构/银行，在担保/保险关系中称为权利人，为简明清晰）与融
资担保公司，债务人（即借款人，在担保/保险关系中称为义务人）是合同关系人，而非当事人。

目前，在我国的实践中，债权人与融资担保公司进入融资担保关系带有“合作”的意味，通常由债权人
与融资担保公司签订一份协议，例如《贷款担保业务合作协议》，协议中列明双方的权利和义务，在协
议中须有“担保方式及担保责任”条款以及“担保保证金”条款。在债权人同意叙做贷款业务后，与债
务人签订借款合同，同时与融资担保公司就逐笔业务签订担保合同，办理借款相关手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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